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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上海启源芯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省充换电一张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充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油绿色能源

（海南）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海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绿动

未来投资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南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公

共充电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海南奥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库电桩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海南福度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万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口

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恒力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融和智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融青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玖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瑞辉、雒宏武、郭国柱、陈焕飞、符祥壮、孙俊伟、何文卫、林尤超、陈淮、

罗浩亮、周文杰、陈志新、黄浩、陈积富、苏斌、李伟宁、栓柱、盛辉、夏继尧、林杰、白少飞、钱勇、

肖遥、李士汉、黄良毅、陈光、王玉超、余佳杰 、陈元福、王运豪、伍妍、王颖欣、何旭、吴晓颖、

潘慧猷、陈伟燕、吴传麒、张昌章、何滨华、来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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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站点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站点（以下简称“站点”）的总体要求及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本省范围内建成投运、符合国家及本省相关技术标准、建设标准、设计规范，且接入

一张网平台公开运营的充换电站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317—2021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772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通用技术要求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 

GB/T 31525 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标志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51077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 

T/HEVCA 4 电动汽车充电桩僵尸桩及故障桩评判与处理方法 

T/HEVCA 5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配套服务设施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充换电设施  charging/battery swap infrastructure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称。 
注： 充换电设施包括充电设施和换电设施。 

[来源：GB/T 29317—2021，3.1] 

 

充电站  charging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专用场所。 
注： 充电站由多台集中布置的充电设备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配套设施等组成。 

[来源：GB/T 29317—2021，3.1.1.1] 

 

电池更换站  battery swap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更换服务的场所。 
注： 又称换电站。 

[来源：GB/T 29317—2021，3.1.2.1] 

4 总体要求 

评价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评价所使用的数据、指标的设定和选取应科学、客观、全面、简单明了。 

评价过程应尽量避免影响站点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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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要求 

准入要求 

5.1.1 参与评价的站点应符合以下条件： 

a) 站点的建设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要求和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备案报批； 

b) 充电数据应接入“一张网”平台。 

5.1.2 参评站点不应在 2年内存在违法经营及行政处罚的情况。 

评价主体和方式 

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是站点评价的牵头单位，协会可通过自行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等

方式，发布站点评价活动通知，有序开展充换电基础设施站点的评价工作。 

评价内容 

5.3.1 站点评价内容一般包括场站建设、场站运营等，具体结合站点及评价实际情况确定。 

5.3.2 站点评价表可参照附录 A与附录 B中的具体指标，采用 0-100分制，根据实际情况给出评分。 

5.3.3 站点综合评价（即，星级评价）可参照附录 C 与附录 D 中的评价细则，采用 1～5 星的等级定

义，根据实际情况给出评价。 

评价时间 

5.4.1 站点评价的周期由牵头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确定。 

5.4.2 牵头单位应对参评站点进行动态管理，对已获得等级评价的站点，如出现因充换电设施导致的

安全事故、违法经营及行政处罚行为，应撤销相应站点等级，并通过官方网站进行通报。 

评价准备 

5.5.1 评价工作组组成 

5.5.1.1 牵头单位实施评价前应成立五人评价工作组，工作组包含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及组员。 

5.5.1.2 评价工作组应从专家库或业内有关人员中随机挑选，并由牵头单位指定组长与副组长的人选。 

5.5.2 评价前准备会 

评价前的准备会应在评价开始前，由评价工作组组长组织召开。会议主要内容应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a) 布置评价任务，进行工作分工； 

b) 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c) 明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 

d) 时间计划； 

e) 必要时进行评价前的培训，统一评价方法、提升评价质量、明确评价要求。 

评价实施 

5.6.1 评价工作组按照评价前准备会上确定的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对参评站点进行评价及打分。 

5.6.2 评价指标应合理设置分值权重，其中涉及安全、消防、环境卫生、环保等重大安全管理内容的

评价项目可占较大权重。如有需要，也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置一票否决项。 

5.6.3 评价工作组对评价中所获得的材料、数据应进行查阅核对，并注意留存及保密。 

评价报告 

评价结束后，评价工作组应向牵头单位进行沟通反馈，及时公布评价报告，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说明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 

b) 评价时间； 

c) 评价结果； 

d) 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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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整改 

5.8.1 牵头单位应根据评价结果，督促企业及站点进行整改并定期跟踪和评估整改情况。 

5.8.2 站点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整改计划并在 10个工作日内汇报整改落实情况。 

评价结果运用 

5.9.1 评价结果应向社会公开。 

5.9.2 评价结果可用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5.9.3 如评价中发现涉及安全、消防、环境卫生、环保等重大安全问题的情况，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将问题线索移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评价资料存档及管理 

牵头单位应及时对评价资料进行归档，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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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充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 

A.1 充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见表 A.1。 

表A.1 充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表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

项目 

分

值 
评分细则 

1 

场站 

建设 

（35

分） 

基础

设施

建设 
20 

1、 按以下等级划分，根据场站的充电设备总装机容量进行评估：0～499；500～999；1000～

1499；1500～1999；≥2000 kw； 

2、 按以下等级划分，根据场站内可充电车位数量进行评估：0～9；10～19；20～29；30～

39；≥40 个； 

3、 设备底座基础应稳固，电缆埋管与接地应合规； 

4、 停车区域划线应清晰显著，停车位宽度应不低于 2.2 m，并配备车挡及防撞防护装置； 

5、 场地应硬化并具备排水措施，地面无显著积水； 

6、 场站的视频监控范围应覆盖所有充电设施，监控画面应清晰； 

7、 场站及设备的标识标志应显著，并符合 T/HEVCA 5 的相关要求； 

8、 企业应提供场站介绍材料，场站内应设置充电设备的操作说明； 

9、 设备的生产、测试与安装应能提供合格证明、检验报告或认证报告； 

10、 场站的建设与验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与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GB 50966、GB/T 

29781 及 GB/T 31525 等。 

配套

设施 10 

1、 根据站点配套设施建设的健全程度评分，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雨棚、出入口道闸、视

频监控、照明设施、卫生间、休息区及消防设备； 

2、 配套设施的建设应符合 T/HEVCA 5 的相关要求。 

先进

技术

应用 
5 站点具备 V2G、风光储充、有序充电、超充桩（功率大于 350 kw）等先进技术应用。 

2 

场站 

运营 

（65

分） 

场站

管理 
15 

1、 场站管理制度、安全责任制度等制度应健全； 

2、 各项巡查、检查、维修记录应保存完好； 

3、 设备运行的完好性：站点设施在线总时长/站点设施运营总时长； 

4、 场站环境卫生应良好。 

数据

管理 
10 

1、 静态数据评估：应包含企业信息、站点信息及充电桩信息； 

2、 动态数据评估：应包含充电桩状态信息、状态反馈信息、充电结算信息； 

3、 数据与“一张网”平台的接入应及时，准确。 

在线

指标 
10 

1、 按以下等级划分，根据站点平均日开放时间进行评估：0～6；7～12；13～18；19～24 h； 

2、 充电设施时长利用率应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车辆充电总时长/总的充电枪可用时长； 

3、 充电设施故障率（站点内设施故障总时长/站点内设施在线总时长）应不大于 5%：  

安全

管理 
15 

1、 安全控制：站点应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并提供相应记录。定期进行安全防范培训，落实安

全责任。为操作人员提供工作区域安全防护措施，提升相关危险点。充电设施完好，功

能齐全，安全防护正常； 

2、 消防安全：完善配备消防设施，且使用功能正常。制定消防安全工具操作规程，定期对

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与保养，填写相关记录。对充电站定期进行消防培训和

演练。防火重点区域应禁止吸烟，并有明显标志； 

3、 应急管理：场站负责人应做到安全管理应知应会。站点应建立应急队伍，配备所需设备，

并进行日常保养，保证设施完好。站点应具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应科学

合理、内容完备，针对性和操作性强。 

客户

服务 
15 

1、 站点应于显著区域展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2、 站点应支持提供充电订单电子发票及退款服务； 

3、 充电及支付操作应方便便捷，操作指引明确，支持扫码支付； 

4、 投诉反馈：根据站点有效投诉量进行扣分，若存在重复投诉、投诉反应不及时等现象则

在原有的扣分基础上再次扣分。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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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换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 

B.1 换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见表 B.1。 

表 B.1 换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表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

项目 

分

值 
评分细则 

1 

场站 

建设 

（35

分） 

基础

设施

建设 
20 

1、 商用车换电站根据场站的总容量进行评估，分为以下两档：≤1100 kwh，＞1100 kwh；  

乘用车换电站根据场站配备的可换电池系统数量进行评估，分为以下三档：≤12 块，

13～22 块，≥23 块；  

2、 电池更换箱架应安装稳固，电缆埋管与接地应合规； 

3、 换电平台应具备车辆停车引导标识，并配备车辆防撞防护装置； 

4、 场地应硬化并具备排水措施，换电区域地面应无显著积水； 

5、 场站的视频监控范围应包括充换电设施与换电通道，监控画面应清晰； 

6、 场站及设备的标识标志应显著，符合 T/HEVCA 5 的相关要求； 

7、 企业应提供场站介绍材料，场站内应设置换电过程的操作说明，场站应于安全可触

及的位置安装应急按钮，并提供操作使用说明； 

8、 设备的技术、生产、安装应能提供合格证明、检验报告或认证报告； 

9、 场站的建设应符合国家标准及法规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GB/T 51077、GB/T 29772、

GB/T 31525 等。 

配套

设施 10 

1、 根据站点配套设施建设的健全程度评分，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雨棚、出入口道闸、

视频监控、照明设施、休息室及卫生间、消防设备； 

2、 配套设施的建设应符合 T/HEVCA 5 的相关要求。 

先进

技术

应用 
5 换电站点具备 V2G、有序充电、风电、光伏等先进技术应用。 

2 

场站 

运营 

（65

分) 

场站

管理 
15 

1、 场站管理制度、安全责任制度等制度应健全； 

2、 各项巡查、检查、维修记录应保存完好； 

3、 站内设备应运行完好无故障； 

4、 场站环境卫生应良好。 

数据

管理 
10 

1、 应当支持记录充电设备告警、充电开始/结束时间、充电曲线等事件记录； 

2、 应当支持存储车辆身份信息、进站时间、离站时间等重要信息； 

3、 应当支持记录换电相关事件的信息； 

4、 数据应实现与云平台的实时传输，应当支持数据的存储与查询，存储时间不少于 30

天。 

在线

指标 
10 

1、 按以下等级划分，根据站点平均日开放时间进行评估：0～6；7～12；13～18；19～

24 h； 

2、 站点应提供数据，场站的年度换电成功率应不低于 99%； 

3、 站点应提供数据，场站的平均换电时间应不大于 5 min。 

安全

管理 
15 

1、 安全控制：站点应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并提供相应记录。定期进行安全防范培训，落

实安全责任。为操作人员提供工作区域安全防护措施，提升相关危险点。充换电设

施完好，功能齐全，安全防护正常； 

2、 消防安全：完善配备消防设施，且使用功能正常。制定消防安全工具操作规程，定

期对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与保养，填写相关记录。对换电站定期进行消

防培训和演练。防火重点区域应禁止吸烟，并有明显标志； 

3、 应急管理：场站负责人应做到安全管理应知应会。站点应建立应急队伍，配备所需

设备，并进行日常保养，保证设施完好。站点应具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应按照编制导则进行编写，科学合理、内容完备、针对性和操作性强。 

客户

服务 15 

1、 站点应于显著区域展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2、 站点应支持提供换电订单电子发票及退款服务； 

3、 换电及支付操作应方便便捷，操作指引明确； 

4、 投诉反馈：根据站点有效投诉量进行扣分，若存在重复投诉、投诉反应不及时等现

象则在原有的扣分基础上再次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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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充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 

C.1 充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见表 C.1。 

表 C.1充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表 

星级 类型 星级要求 

五星 

城市 

（含高速路） 
＞90分，除具备四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配套设施”评分满分。 

乡镇 

（含旅游公路） 
＞85分，除具备四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配套设施”评分满分。 

四星 

城市 

（含高速路） 
86～90分，除具备三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场站管理”评分满分。 

乡镇 

（含旅游公路） 
81～85分，除具备三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场站管理”评分满分。 

三星 

城市 

（含高速路） 
81～85分，除具备二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安全管理”评分满分。 

乡镇 

（含旅游公路） 
71～80分，除具备二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安全管理”评分满分。 

二星 

城市 

（含高速路） 

70～80分，评分周期内站点所属充电桩无“僵尸桩”、“故障桩”（见T/HEVCA 4）现象，且

充电站未出现因充电设施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乡镇 

（含旅游公路） 

60～70分，评分周期内站点所属充电桩无“僵尸桩”、“故障桩”现象，且充电站未出现因

充电设施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一星 

城市 

（含高速路） 
＜70分。 

乡镇 

（含旅游公路）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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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换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 

D.1 换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见表 D.1。 

表 D.1换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表 

星级 星级要求 

五星 ＞90分，除具备四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配套设施”评分满分。 

四星 86～90分，除具备三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场站管理”评分满分。 

三星 81～85分，除具备二星站点条件外，还需满足“安全管理”评分满分。 

二星 70～80分，截止到评比时间点站点未出现因换电设施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一星 ＜70分。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4.1　 评价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4.2　 评价所使用的数据、指标的设定和选取应科学、客观、全面、简单明了。
	4.3　 评价过程应尽量避免影响站点的正常运营。

	5　 评价要求
	5.1　 准入要求
	5.1.1　 参与评价的站点应符合以下条件：
	5.1.2　 参评站点不应在2年内存在违法经营及行政处罚的情况。

	5.2　 评价主体和方式
	海南省电动汽车与充电设施协会是站点评价的牵头单位，协会可通过自行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发布站点评价活动通知，有序开展充换电基础设施站点的评价工作。

	5.3　 评价内容
	5.3.1　 站点评价内容一般包括场站建设、场站运营等，具体结合站点及评价实际情况确定。
	5.3.2　 站点评价表可参照附录A与附录B中的具体指标，采用0-100分制，根据实际情况给出评分。
	5.3.3　 站点综合评价（即，星级评价）可参照附录C与附录D中的评价细则，采用1～5星的等级定义，根据实际情况给出评价。

	5.4　 评价时间
	5.4.1　 站点评价的周期由牵头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确定。
	5.4.2　 牵头单位应对参评站点进行动态管理，对已获得等级评价的站点，如出现因充换电设施导致的安全事故、违法经营及行政处罚行为，应撤销相应站点等级，并通过官方网站进行通报。

	5.5　 评价准备
	5.5.1　 评价工作组组成
	5.5.1.1　 牵头单位实施评价前应成立五人评价工作组，工作组包含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及组员。
	5.5.1.2　 评价工作组应从专家库或业内有关人员中随机挑选，并由牵头单位指定组长与副组长的人选。

	5.5.2　 评价前准备会

	5.6　 评价实施
	5.6.1　 评价工作组按照评价前准备会上确定的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对参评站点进行评价及打分。
	5.6.2　 评价指标应合理设置分值权重，其中涉及安全、消防、环境卫生、环保等重大安全管理内容的评价项目可占较大权重。如有需要，也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置一票否决项。
	5.6.3　 评价工作组对评价中所获得的材料、数据应进行查阅核对，并注意留存及保密。

	5.7　 评价报告
	5.8　 后期整改
	5.8.1　 牵头单位应根据评价结果，督促企业及站点进行整改并定期跟踪和评估整改情况。
	5.8.2　 站点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整改计划并在10个工作日内汇报整改落实情况。

	5.9　 评价结果运用
	5.9.1　 评价结果应向社会公开。
	5.9.2　 评价结果可用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5.9.3　 如评价中发现涉及安全、消防、环境卫生、环保等重大安全问题的情况，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问题线索移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5.10　 评价资料存档及管理

	附录A  （资料性） 充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
	A.1　 充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见表A.1。

	附录B  （资料性）
	B.1　 换电站点评价指标与评分细则见表B.1。

	附录C
	（资料性）
	C.1　 充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见表C.1。

	附录D
	（资料性）
	D.1　 换电站点综合评价细则见表D.1。


